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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通

讯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在辽宁盘锦华锦宾馆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参与表

决董事

９

名。 会议内容同时通知了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董事会经过逐项检查，认为公司已具备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提议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以上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二：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

当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６３

元

／

股。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

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在该上限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

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

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六）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本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锦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

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八）上市地点

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九）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事项之日起十八个月。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５

名关联董事刘云文、于小虎、于国宏、任勇强、杜秉光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

的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上述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三：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与本公告同时在指定媒体披露。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５

名关联董事刘云文、于小虎、于国宏、任勇强、杜秉光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

的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以上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四：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议案

为促进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巩固公司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在内蒙古建设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通过实施项目，进一步扩张公司产能，完善公司区域市场布局，促进公司规模化效益进一步提

升，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议案》

上述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五：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指定媒体披露。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上述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六：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公司《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和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核报告与本公

告同时在指定媒体披露。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上述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七：北方华锦本次发行股权认购合同

公司《北方华锦本次发行股权认购合同》与本公告同时在指定媒体披露。

同意票

４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以上议案属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５

名关联董事刘云文、于小虎、于国宏、任勇强、杜秉光回避表决，出席董事会

的

４

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北方华锦本次发行股权认购合同》

以上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八：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相关事宜，具体内容包括：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具体方案，其中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

日期、发行价格、发行对象的选择；

２．

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

３．

聘请保荐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事宜；

４．

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安排进行调整；

５．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果，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６．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锁定上市时间的事宜；

７．

办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的其他事项；

８．

如证券监管部门对增发新股政策有新的规定，根据证券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对本次具体发行方

案作相应调整；

９．

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八个月内有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须报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九：关于适当时间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在适当时间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会议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以上议案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适当时间召开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公司声明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预案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本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说明，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不实陈述。 投资者如有

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预案所述事项并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批准或核

准，本预案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别提示

１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方可施行。

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包括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内的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

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公司将在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全部以现金认购，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

同的认购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５０％

，同时认购资金不超过

１５

亿元。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６３

元

／

股。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

将进行相应调整。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在该上限范围内，具体发行数

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

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５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３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用于向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增资实施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

通知》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政

策。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

（一）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及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

当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制定股利分配方案时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公司当年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在当年的定期报

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明确

意见。 发生上述情况时，公司还应在召开审议分红的股东大会上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二）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优

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发生股东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预计支出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投资事项。

（四）发行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变更：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可以对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尤其是对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

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注重对于股东的现金回报，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

３４．７５％

。

释 义

在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预案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辽通化工、本公司、公司、发行人 指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兵器集团、实际控制人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北方华锦、控股股东 指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

指

公司向包括北方华锦在内的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含本数）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的行为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募集资金 指 辽通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公司章程 指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概要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文）：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英文）：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Ｈｕａｊｉｎ Ｔｏｎｇｄａ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及代码： 辽通化工（

００００５９

）

法定代表人： 刘云文

注册资本：

１

，

２００

，

５０６

，

３６７

元

住 所：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３

日

邮编编码：

１２４０２１

联系电话：

０４２７－５８５６７４３

、

５８５５７４２

传真号码：

０４２７－５８５５７４２

电子信箱：

ｘｌｊ２０００１２７＠１６３．ｃｏｍ

办公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经营范围：

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储存销售（以上各项试生产项目

筹建）；塑料制品、建安工程、压力容器制造、普通货物运输（以上各项限分公

司经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自石化项目竣工以来，公司已经由单一的化肥产业转变成石化、化肥产业并存的产业格局。石化产业和

化肥产业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为公司整体业绩的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石化产业受经济周期和政策影

响，业绩波动较大，因此公司确定了稳定化肥、发展石化的方针，继续做大做强化肥产业。

受能源紧张的大环境影响，公司化肥产业面临天然气供应紧张及涨价的风险。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和

５

月

３１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分别发布了《关于调整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０

］

７８９

号）和《关

于提高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的通知》（发改电［

２０１０

］

２１１

号），分别对国家统一运价的天然气管道运

输价格每立方米提高

０．０８

元与国产陆上天然气出厂基准价格每立方米提高

０．２３

元，并分别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起执行。 天然气价格的上调进一步压缩了公司化肥业务的盈利空间，因此利用“煤气化”工

艺技术，向资源丰富的西部地区转移是解决天然气供应瓶颈，做大做强公司化肥产业的重要举措。

同时我国“缺油少气富煤”的能源结构特点，决定了以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的化肥企业面临被淘汰的危

险，目前天然气价格快速上涨和供应日益紧张，造成了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生产企业经营困难，成本压力

较大。公司三套化肥装置原料皆为天然气，同样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因此，转变原料路线，用煤代替天然

气已成为公司化肥产业提高行业竞争能力，得以生存的唯一出路。迫于目前的严峻形势，公司为做大做强化

肥产业，作出了走出去的战略决策，向西部原材料丰富且价格相对低廉的地区转移，在内蒙古等煤炭资源丰

富的地区建设化肥生产装置，利用当地的廉价煤炭资源，实现煤炭资源的就地转化，降低生产成本，在为当

地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企业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尿素年生产能力小于

３０

万吨规模的中、小企业占总产能的

３９％

，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

已明确了对化肥行业上大压小，产能置换，淘汰技术落后产能，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产业政

策。 可以预计在“十二五”期间，迫于“节能减排”和市场竞争压力，化肥行业会迎来一次产业调整升级，国家

会鼓励上一批大化肥项目以替代和淘汰落后产能。 这为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发展机遇。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兴建可充分发挥当地的资源优势，应用现代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

业，可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公司产业优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地区经济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及其与公司的关系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不超过十名，包括控股股东北方华锦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他境内法

人投资者和自然人。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以其管理的

２

只以上基金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 信托公司作为发行对象，

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北方华锦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５１．１４％

的股份。 北方华锦承诺按照与其他发行对象相同的认购

价格，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５０％

，同时认购资金不超过

１５

亿元。

四、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及定价原则、发行数量、限售期等事项

（一）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

１

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

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

（三）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发行价格不低

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６３

元

／

股。 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

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最终发行价格将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底价

将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含

４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在该上限范围内，具体发行数量

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

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认购方式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六）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的本公司滚存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七）本次发行股票的锁定期

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锦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八）上市地点

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交易。

（九）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公开发行事项之日起十八个月。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

１００

万

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六、本次发行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控股股东北方华锦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承诺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该行为构成关联交易，须经公司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在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相关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时，关联股东也须回避表决。

七、本次发行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北方华锦持有本公司

５１．１４％

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兵器集团持有北方华锦

６０％

股份，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 北方华锦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５０％

，同时认购资金不超过

１５

亿元。 发行完成后，

北方华锦持有公司不少于

５０％

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兵器集团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非公

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本次发行方案已经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以及尚需呈报批准的程序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

审核批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二节 北方华锦基本情况及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合同摘要

一、北方华锦基本情况

（一）北方华锦基本情况表

公司名称： 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云文

注册地址： 辽宁省盘锦市双台子区红旗大街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经营范围：

无机化工产品、石油及石油化工产品生产销售（以上各项试生产项目筹建）；原油销

售（仅限供给子公司）；压力容器制造、热能电力开发、新产品设计开发、技术转让、代

理进出口业务（以上各项限子公司经营）、物业管理、餐饮服务、塑料制品、建安工程、

普通货物运输（以上各项限分公司经营）。

（二）北方华锦的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北方华锦与发行人、兵器集团、国务院国资委之间的股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北方华锦主营业务情况及最近

３

年主要业务的发展状况和经营成果

北方华锦是兵器集团的下属子集团，是兵器集团发展军民融合型石油化工和精细化工产业的平台。 北

方华锦现有辽通化工、盘锦北方沥青股份公司等企业。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北方华锦已经形成了石油化

工、化学肥料和道路沥青三大主导产业。

北方华锦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已经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财务报表已经北

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北方华锦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３３７

，

０２２．４７ ３

，

１４７

，

１０２．４０ ２

，

６７４

，

５６９．０３

净资产

７９１

，

８２２．７４ ７０３

，

１２３．３０ ６６２

，

５８４．２４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４

，

３１９

，

１７９．０８ ２

，

９５２

，

９２６．５６ ９４２

，

８６８．５１

营业利润

９６

，

７０２．１５ ４６

，

７３３．７３ ３６

，

１６４．４５

利润总额

１００

，

４４０．７９ ４２

，

５２５．２７ ３７

，

１０８．４４

净利润

７７

，

６６１．０１ ３４

，

６１１．７９ ３０

，

０３１．３９

（四）北方华锦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

根据北京中天恒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 北方华锦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如

下：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１５２

，

３６８．６７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１８４

，

６５３．７９

资产总计

３

，

３３７

，

０２２．４７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１１４

，

４９５．２７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４３０

，

７０４．４６

负债合计

２

，

５４５

，

１９９．７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９１

，

８２２．７４

２

、合并利润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４

，

３１９

，

１７９．０８

营业利润

９６

，

７０２．１５

利润总额

１００

，

４４０．７９

净利润

７７

，

６６１．０１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简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２

，

７４８．５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６６

，

１２４．６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４

，

７２３．０６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７１

，

３４６．９１

（五）最近五年内是否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是否涉及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北方华锦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或主要负责人）最近

５

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

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二、本次发行后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完成后不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三、本次发行预案披露前

２４

个月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与本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

况

（一）

２０１０

年度北方华锦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１

、 公司向北方华锦、 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采购总额为

１

，

７３７

，

８９４．１２

万元， 占公司当期采购总额的

７０．６８％

。

２

、公司向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销售总额为

４６８

，

２２５．４０

万元，占公司当期销售收入总额的

１９．５７％

。

３

、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为公司担保

７１１

，

０９６．６０

万元；公司未为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北方华锦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１

、 公司向北方华锦、 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采购总额为

２

，

８２７

，

５８１．３３

万元， 占公司当期采购总额的

８４．４８％

。

２

、公司向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销售总额为

７０４

，

７７０．５０

万元，占公司当期销售收入总额的

１８．７７％

。

３

、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累计为公司担保

６４８

，

０２９．９２

万元；公司未为北方华锦、兵器集团及

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收购北方华锦全资子公司盘锦华锦乙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装置及所属土地并承担

全部债务，盘锦华锦乙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装置及所属土地资产评估值为

１６３

，

５０７．５３

万元，同时公司承担

盘锦华锦乙烯有限责任公司负债

５１

，

７４０

万元，此次资产转让价值为

１１１

，

７６７．５３

万元。

四、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

在审议本次发行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召开之前， 北方华锦已与公司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除北方华锦以外，没有其他投资者与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股份认购合同内容摘要如下：

（一）合同主体和签订时间

发行人：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人：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二）认购数量、认购价格、认购方式、支付方式、限售期

１

、认购数量：认购比例不少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总量的

５０％

，且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５

亿元。 具体认购股份的

数量由发行人根据发行时的实际情况，与认购人协商确定。

２

、认购价格和定价原则：认购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

７．６３

元

／

股，最终价格将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

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如发行人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将对发行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３

、认购方式：全部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４

、支付方式：认购人应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及认购价格和认购数量确定后三个工作

日内，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一次性将认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专门

开立的账户。 上述认购资金在会计师事务所完成验资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行划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账户。

５

、限售期：认购人本次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成立，并以下述条件全部具备为生效前提：

１

、本合同双方已经正式签署本合同；

２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批准认购人认购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３

、发行人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已经审核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及相关事项；

４

、中国证监会批准甲方的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

（四）违约责任条款

除因不可抗力以外，若合同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导致本合同无法履行，则另一方有权解除本合

同，同时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第三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１

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

１００

万

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合计

８１１

，

０８７ ３００

，

００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到位之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与发展前景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于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

项目。

（一）项目基本情况

化肥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尿素作为主要化肥品种，近十年得到迅速发展。目前我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尿素生产国和消费国，随着国家加大宏观政策支持力度，农业需求持续增长，尿素产量和消费量将

会进一步提高。

尿素的主要生产原料是天然气或油品、煤炭。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以天然气和油品为原料的多

数尿素企业缺乏市场竞争力，凸现了以煤为原料的企业的优势。我国是“缺油少气富煤”的国家，发展煤头尿

素是我国化肥工业的发展方向。 公司利用内蒙古东乌旗丰富的褐煤资源，发达的交通运输体系和优越的地

理区位等优势，并以东北地区为目标市场，建设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项目，实现煤炭资源就地

转化，提高产品附加值，不仅符合我国化肥工业发展的行业和地区规划，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产业布局原

则。 本项目的建设，不仅有利于公司的发展，也将为改变建设地的产业结构、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较大的

贡献，因此本项目的建设是必要的。

本项目以褐煤为原料，在煤气化、酸性气体脱除、氨合成、尿素等主要工艺技术上，采用国内外的先进技

术，以安全、环保、低耗、节能、节水为本，实现生产操作高水平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中间产品液氨

１００

万吨

／

年，最终产品尿素

１６０

万吨

／

年，副产硫磺、焦油、粗酚。本项目涉及的主要工艺装置包括预干燥及型煤装置、空

分装置、煤气化装置、合成氨装置、尿素装置。

本项目建设期

３

年，项目总投资

８１１

，

０８７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７６４

，

９９６

万元，建设期贷款利息

４０

，

１４９

万元，

流动资金

５

，

９４２

万元。

（二）项目发展前景

我国尿素生产企业分布较广，除北京、上海、广东、青海和西藏自治区外，其他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均

生产尿素，但主要集中在华东、中南和西南及东北地区，产能虽然较大，但年生产能力小于

３０

万吨规模的中、

小企业占总产能的比例较高。国家《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已明确了上大压小，淘汰落后产能，合理配置

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产业政策，面对当前的市场形势，化肥企业面临新一轮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国

家将鼓励上一批大化肥项目以替代和淘汰落后产能。

我国尿素生产企业的成本情况根据原料的来源不同而差别较大， 目前尿素生产主要采用的原料有三

种，一是以天然气为原料，二是以油为原料，三是以煤为原料，原材料价格的高低及供应状况将对尿素生产

成本乃至尿素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在目前阶段，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迅速上涨，以煤为原料的企业最具

有成本优势，许多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生产企业纷纷开展“煤代气”改造工作。

本项目主要目标市场为内蒙古本地区及东北三省。 东北三省中尤其是黑龙江省、吉林省均是我国农业

大省，两省耕地面积均超过

１

亿亩，对化肥需求较大，由于天然气价格上涨和供应不足，部分产能将面临淘汰

或技术改造，预计未来东北三省尿素供应将存在较大缺口。

本项目地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拥有原料煤供应优势。当地煤炭资源十分丰富，储量大于

１００

亿吨的有额合宝力格煤田、高力罕煤田，

１０－１００

亿吨的褐煤煤田有乌尼特煤田。煤田均具有埋藏浅、煤层

厚、易开发的特点，且结构稳定、开采结构好、适合于综合技术的应用和集约化生产。原材料价格的高低及供

应状况将对项目竞争力起到关键影响，因此本项目采用当地价格低廉的优质煤资源为原料，大大提高了项

目盈利能力。 本项目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由

２

套

５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８０

万吨

／

年尿素装置

组成。

８０

万吨

／

年尿素装置为目前国内单系列最大规模的尿素生产系列，具有规模优势。 同时，本项目产品的

目标市场除内蒙古地区外，主要面向东北三省，运输距离短，运输成本低廉也是项目竞争力的一个方面。

因此，本项目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项目实施对促进当地经济结构调整和公司产业优化升级、进一步巩

固和提高公司化肥行业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三）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公司将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向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

司进行增资，并由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建设该项目。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原为北方华锦全资子公

司，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作出收购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决

议，目前已完成价款支付，工商变更登记正在办理过程中，待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

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名称： 内蒙古华锦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万忠

注册地址： 东乌珠穆沁旗乌镇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经营范围： 化学肥料、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四）项目建设用地

本项目厂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工业区，项目厂区用地面积

５０

公顷。 项目

建设用地的土地使用权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五）项目环保情况

本项目对生产中排放的各类污染物，本着减量、回收利用和妥善处理的原则，最大限度控制污染物的最

终排放量，以达到清洁生产和保护环境的目的。

（六）项目经济评价

本项目总投资

８１１

，

０８７

万元，年均销售收入为

２８７

，

３９０

万元（含税），年均利润总额

６８

，

０１１

万元，年均净

利润

５１

，

００８

万元。 项目投资利润率

８．２４％

，所得税前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１１．７７％

，投资回收期为

９．１９

年（含三年

建设期）。

（七）项目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本项目已经取得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发改产业字［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号备案。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工作正在进行中。

（八）结论

本项目实施能够实现煤炭资源就地转化，产品市场前景良好，不仅符合我国化肥工业发展的行业和地

区规划，也符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和国家产业政策；项目工艺技术先进、成熟、可靠，能耗低，安全、卫生、环

保等各项措施完善、符合国家标准；项目盈利能力较强，不仅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也将增加地区和国

家税收，扩大就业岗位，拉动社会需求，促进地区社会繁荣，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较佳的社会效益。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募投项目建成投产后，公司将新增规模为

１００

万吨

／

年合成氨、

１６０

万吨

／

年尿素的生产能力。 公司通过新

增以煤为原料的尿素生产产能，将大大缓解由于国际能源价格居高不下，以天然气为原料的尿素竞争力薄

弱的问题，做大做强公司化肥产业。同时，募投项目建成和投产后，公司的业务规模、技术水平都将进一步提

升，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将提高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１

、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缓解短期偿债压力，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加合理，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

务风险的能力。

２

、提升公司的营业收入与盈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随着本公司生产能力的提高、技术实力的增

强和在相关行业竞争优势的加强，本公司的营业收入有望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也将获得进一步提升。

第四节 董事会关于本次发行对公司影响的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及资产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财务结构将得到改善，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核心竞争力得以提升，公司的业

务范围保持不变，不会对公司业务及资产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盈利能力进一步提

高，整体实力得以增强。

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权益总额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

险，提高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二）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盈利能力良好，项目完成后，可有效提高公司利润水平。但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建设期内不会产生收益，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的波动。随着项目的建成投产，其所产生的收益将会逐

步增加，公司竞争能力将得到有效提升。

（三）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随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完成，

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其他方面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股本相应扩大，本公司将对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注册资本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

的条款进行调整。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本公司暂无对公司章程其他条款调整的计划。

（二）本次发行对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控股股东北方华锦持有本公司

５１．１４％

的股份；北方华锦承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

数的

５０％

，按此计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北方华锦持有本公司不少于

５０％

的股份，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 但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将相应发生变化。

（三）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公告日，公司尚无对高管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划。本次发行完成后，不会对高管人员结构

造成重大影响。

四、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等变化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

其关联人之间也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因此本次发行对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业

务关系、管理关系方面不会产生变化。

五、本次发行后的资金占用及关联担保情形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所发生的资金往来均属正常的业务往来，不存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人违规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情形，亦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人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六、本次发行对公司负债情况的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母公司）高达

７５．８４％

。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

所下降，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不存在通过本次发行大量增加负债（包括或有负债）

的情况，亦不存在负债比例过低、财务成本不合理的情况。

第五节 发行人利润分配情况

一、公司现有的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章程修订的议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保持连续性和稳定

性。

（一）决策机制与程序：公司股利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定及审议通过后报由股东大会批准。 独立董事应

当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在制定股利分配方案时应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

会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通过多种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电话、传真、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

公司当年盈利且符合实施现金分红条件但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方案的，应在当年的定期报

告中披露未进行现金分红的原因以及未用于现金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该对此发表明确

意见。 发生上述情况时，公司还应在召开审议分红的股东大会上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

份）的派发事项。

（二）分配形式：公司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股票相结合的分配形式。 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优

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发生股东违

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三）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在当年盈利的条件下，公司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

项发生，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等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预计支出累计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１０％

投资事项。

（四）发行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票股利分配可以单独实施，也可以结合现金分红同时实施。

（五）分配政策的调整及变更：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和自身经营状况可以对公司章程确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既定利润分配政

策尤其是对现金分红政策作出调整的，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

上通过，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

二、最近三年分红情况及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一）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三年合计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９

，

６１０．６１ ４１

，

２６５．７２ ８４

，

２００．２１ １４５

，

０７６．５５

分配现金股利

４

，

８０２．０３ －－ １２

，

００５．０６ １６

，

８０７．０９

公司注重对于股东的现金回报，报告期内合计进行现金分红

１６

，

８０７．０９

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３４．７５％

。

（二）未分配利润使用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９

，

６１０．６１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４

，

８０２．０３

万元之

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４

，

８０８．５９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油化工程、

４５

万吨

／

年乙烯

及配套原料工程项目、本体

ＡＢＳ

项目和芳构化等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４１

，

２６５．７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主要用

于本体

ＡＢＳ

项目、芳构化项目和碳九深加工工程等投资项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８４

，

２００．２１

万元， 扣除当年现金分红

１２

，

００５．０６

万元之

后，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７２

，

１９５．１５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当年剩余未分配利润主要用于炼化分公司的炼油能力由

５００

万吨

／

年扩能至

６００

万吨

／

年的改造工作，推进芳构化项目等投资项目。

第六节 本次发行相关的风险说明

一、募投项目实施的风险

目前国内尿素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市场较为分散、行业集中度不高，普遍规模不大，公司继续扩大尿素

产能将面临销售不畅的风险。随着市场竞争的加速，技术落后、规模小、成本控制差的企业将逐渐被淘汰，拥

有先进工艺技术、成本优势、规模效应的企业将成为市场的主流。

同时，公司募投项目使用的主要原材料为煤。随着国家对煤炭行业产业政策的调整，大力调整煤炭工业

结构，坚持实施总量调控、关井压产，淘汰落后和过剩生产能力，改善供求关系，并逐步取消对煤矿的亏损补

贴和放开煤炭价格，使煤炭出现供应紧张、价格大幅上升等情况。 同时铁路运力紧张，公路由于治理超重超

限运输以及油价上涨，使得公路运输费用大幅上涨。 煤炭及运费价格的上涨将对公司的生产成本和盈利带

来不利影响。

二、经营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资产、产能规模的扩张，多产品、跨地域生产经营对公司的业务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特别是跨地域经营扩张给公司人、财、物等资源的调配增加了难度，若公司生产管理、销售管理、质量控制、

风险管理等能力不能适应资产、业务规模迅速扩张的要求，人才培养、组织模式和管理制度不能进一步健全

和完善，将会引发相应的管理风险。

三、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要一定的建设期，项目达产、见效也需要一定的周期。

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效益尚未完全体现之前，公司的收益增长幅度可能会低于净资产的增长幅度，从而

存在短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四、本次发行的审批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尚需经国务院国资委审核批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和中国证监会核准，上述

批准和核准能否取得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五、股市风险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将影响股票的

价格。 另外，行业的景气变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国家经济政策调整、公司经营状况、投资者心理变化等因

素，都会给股票价格带来影响。 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公司股票时，应充分考虑各种风险。

第七节 其他必要披露的事项

本次非公开发行无其他必要披露事项。

辽宁华锦通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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